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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D_95_E4_B8_BA_E5_c122_480694.htm 在我国，国有企业

曾经独霸生产、流通等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在政府统管统控

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基本上没有什么

市场风险，过着“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日子。上至厂长(经

理)，下至普通职工，都不用担心竞争、风险等问题。基于“

一切资产皆归国有”的观念，那时的国有企业很少有法律纠

纷。即便产生问题，也大多靠行政干预来解决。律师的作用

被淡化，被忽略。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主

体多元化，资源配置公平化，商品流通竞争化的经济格局正

日渐形成。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商法律、法规也

趋于完备。各市场主体彼此间的法律地位平等化，经济关系

的界定和处理程序化。国有企业被置于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如何转变观念、转换经营机制、增强竞争能力、规避纠纷，

已经是国有企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其中，法律事务的

预防和妥善处理，已被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所重视。从

法律服务的角度来看，拓展业务空间，服务国有企业改革和

发展，正逢其时。 那么，作为一名律师，怎样才能做好国有

企业的法律服务工作呢?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对国

有企业的法务操作。 1、着眼日常管理，对企业的运行模式

进行基础性法务改造。 笔者曾对某一国有企业A公司提供法

律服务，该公司是一家大型商品流通国有企业，通过改造，

实现了企业职工部分持股。虽然此举激发了企业的活力，但

企业的管理层还是以前的管理层，经营观念尚未发生根本性



的转变，仍然沿用过去的行政命令模式进行企业的日常管理

，丝毫没有经营观念和风险意识。笔者接受委托后，首先与

企业的董事会和总经理面对面的沟通，以期用循序渐进的方

式，通过长期的、不间断的法律意识渗透，将其国家干部的

思想蚕变成企业老板的经营理念。当然，这要求律师应经常

的、不定时的到企业去。彻底改变那种“有事就去，没事不

去”的消防式服务。在沟通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企业的已

经签订和即将签订的合同文本，还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格

式，其中许多合同条款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明显不符。为规

范管理及防范风险，遂建议对公司的所有合同或协议进行全

面的审查和修订。这一建议被采纳。为此，公司还专门安排

了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与律师配合。在审查和修订的过程中

，笔者又发现了许多管理上的漏洞和潜在问题。之后，笔者

又建议，以后公司对外签订的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都

应当先由律师把关，然后才能由主管经理批准签订。目前，

该程序已经成为公司的重要的管理手段。 笔者对此律服务举

措进行总结时发现，这种主动的、前瞻的基础性法律服务方

式，能够十分有效的防范纠纷和风险。虽然，与过去的消防

式服务模式相比，减少了很多出庭诉讼，减少了很多谈判、

奔波，但律师的办公室的文案劳动，却给企业带来了实惠。

律师的辛劳得到了公司高层的充分肯定。 2、关注职工思想

动态，细致入微的提供法律引导和减压，为国有企业创造和

谐的发展空间和最佳的劳资关系。 传统的企业法务，一般仅

局限于狭义的企业服务，并不包括企业职工这一基础性群体

。大多数律师的操作方法是，仅与企业管理层联系，不与或

不主动与基层职工接触。甚至是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多年，企



业职工尚不知道自己单位的法律顾问是谁。实践证明，这种

传统的企业法务模式，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缺陷的。从财

务管理的角度讲，协同的职工群体，对企业的低成本、高效

率运营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从服务国有企业的高度来看，

关注这一群体是律师应该重视的。笔者的具体做法是，在与

企业管理层接触及沟通时，刻意聊聊职工的情况，从中发现

问题。下到一线，与分公司的经理处朋友，与职工处朋友。

将自己介绍给他们，并努力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一举措，虽

然让笔者感到比较累，但却给笔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一方

面，笔者的工作有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得到了公司的赞许

；另一方面，笔者由此结交了许多朋友，拓展了自己的人脉

资源 。可喜的是，笔者也获得了相当的案源，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可谓“一举三得”。举例说明可见一斑。刚担任

该企业的法律顾问时，笔者一次与部分职工闲聊时，得知B职

工因与企业发生柜台经营承包纠纷，协商未果，正欲诉诸法

院。经与笔者接触，其对笔者很是信任。当时的情况是，如

果笔者对其纠纷置之不理的话，一场诉讼将不可避免。经过

笔者在中间多次协调、工作，该纠纷最终得以妥善解决。此

举，对企业，避免了与职工的矛盾冲突；对职工，稳定了自

己的工作岗位，避免了诉讼风险；对律师，则减少了讼累，

服务了国有企业。 许多律师同仁抱怨，中国的律师没有法定

的业务，工作无从开展。笔者认为实际不然。法律没有明确

界定的业务，反而是可大显身手的、具有无限空间的业务。

只要是合法的事情，律师的身影可以无处不在。你为企业付

出了，无论是分内或分外，回报总会有的。 3、为企业服务

，从细微入手，最大限度的发挥律师的长处。 仍以笔者服务



的A公司为例。 财税方面的法务。该公司在改制前，经营效

益很好，一直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改制后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新旧体制的磨合，导致企业销售一度下滑，被税务部门

取消了一般纳税人资格。变成小规模纳税人后，直接影响到

了企业与上游客户的正常业务。此变化更加剧和激化了企业

的深层次问题。笔者得知此事，就主动找公司领导谈，表示

愿意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企业。笔者首先找到了公司的销售经

理，共同查找销售不畅的问题，并主动与上游客户联系，争

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与税务部门协调，请求其能对

企业重新审核，在企业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后第一时间进入纳

税辅导。经过律师的努力，税务部门与企业建立了畅通的沟

通渠道，承诺在企业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前，若有大额涉税

业务，则税务部门及时为企业代开增值税发票。事实证明，

律师的工作卓有成效。 突发事件的法务。企业的突发性事件

，并不常见。从表面上看，它是当前浅性问题的冲突，而实

质是历史深层矛盾的激化。如不能妥善处理，则会给企业带

来沉重的打击。在这方面，律师仍有用武之地。A公司在兼

并与之相邻的C企业（商业企业）时，为了整合资源，统一

规划了楼层的经营布局，调整了经营品牌。不料此举竟然 引

发了原两企业职工的暴力冲突。问题的根源是：兼并前，两

单位的职工各自经营，有的已经形成自己的服务优势。让其

与劣势整合，自然不肯。经营品牌杂乱无章。有的经营的是

驰名商标，有的则是瑕疵商标（即在香港注册，授权大陆生

产。笔者注）。鉴于C企业的原职工对现任领导层尚有顾虑

，一时无法解决。律师临危授命，出面解决冲突。当时具体

做法是，向职工表明：第一，律师的意见不是某一方的意见



，是个人意见。由于笔者在职工中的印象很好，有和平解决

的基础。第二，统一规划的最终受益者是全体职工。争执和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内耗只会损害自己。第三，某些品牌不

适合长期经营，为防范风险，建议及时替换。付出总有收获

。经长达月余的努力，问题得以解决。随后，D公司就因为

经营香港荣世达品牌商品而被安徽荣事达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巨额索赔。一位在兼并前经营香港容世达的原C企业职工

事后深有感触的对笔者说，幸亏当时听了你的话。不然，我

就倒霉了。这，就是律师的法务成绩。 当然，实务中律师能

够做的还很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举例，希望能

与诸位交流，以期共同提高。 （作者：李汉文，河南炳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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